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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执行成效如何，离不开持续

有力的监督。

市人大常委会打出监督“组合

拳”：开展定期执法检查与满意度测

评，组织代表督查组深入一线，推动传

统村落认定、古民居建档挂牌等工作

落实，全面摸清全市古民居“家底”，梳

理出资金筹措、活化利用等关键问题，

为精准监管铺平道路。

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全市建

立“县级巡查、市级抽查”机制，近三年

整改安全隐患 230余处，市级挂牌督

办15处。2023年8月，市旅安委就10
处古民居的24项隐患发函督办，全部

限期整改，让“老房子”住得安心。

修缮工程同步推进。近年来，全市

累计争取上级文保资金3600余万元，

实施维修及消防项目41个；结合当地乡

村振兴、文旅产业重点工作、重大项目，

完成120余栋古民居的抢救性修缮，统

筹整合保护资金4200余万元。

借助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契机，

我市一批长期处于“保护真空”的古民

居被纳入保护体系：咸安区大屋金老

屋、嘉鱼县杜开盛民居等12处古民居

被推荐申报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通山县岭下节孝坊、崇阳县周家坪

老屋修缮工程获得省文旅厅468万元

预算支持。

保护不是将历史封存，而是让古

民居融入当代生活。

在法治的护航下，我市将运营思

维植入保护实践，积极引入市场主体，

以古民居为载体打造消费新场景，赋

能乡村振兴，探索“文旅融合”激活产

业价值的新路径，推动古民居从“保下

来”走向“活起来”：

咸安区刘家桥、王家畈古民居打

造古民居休闲旅游，村史、门楼、农耕、

古建等元素成为承载乡愁、带动发展

的“活化石”。今年暑期，王家畈日均

接待游客达3000人。

嘉鱼县城发集团将金声故居纳入

丝瓜巷特色街区整体改造，引入文创

展销、非遗展演与文化体验，重塑老街

消费场景。

赤壁市鼎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 20亿元，以万里茶道文化为主题，

推进羊楼洞街区多业态融合发展，今

年累计接待游客179.72万人次。

通城县塘湖红色小镇、崇阳县白

霓镇充分考虑文化遗产、社会结构、自

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因素，依托古民

居大力发展研学旅游。塘湖红色小镇

今年上半年接待研学游客超 6 万人

次，崇阳县白霓镇回头岭村四方合作

开发模式现已成功落地。

通山县依托古民居大力发展乡村

休闲游，周家大屋周边13家民宿上半

年接待游客量1.5万余人次,实现收入

近200万元；田铺老屋改建饭庄，原生

态柴火菜+乡村庭院体验上半年接待

游客3.1万余人次，综合收入约100万
元……

古民居的法治守护，已转化为百

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吸引着越来

越多青年返乡创业——他们用地道的

柴火菜、鲜活的非遗展演重新点燃了

古民居的袅袅烟火气，真正实现了在

传承中延续文脉、在创新中振兴产业

的双赢局面。

从立法“定规矩”，到实施“见实

效”，再到监督“保长远”，我市用法治

为古民居穿上坚实的“保护衣”，让千

年乡愁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未来，我

市将继续以法治力量推动文化传承与

产业兴旺，让古老建筑在新时代绽放

更加绚丽的光彩。

咸宁：穿上法治保护衣 焕发古民居新活力
青砖黛瓦间，汉服游客执伞漫步；

老茶馆里，赤壁青砖茶香气袅袅；街角
戏台上，“欧卡擂台”歌声飞扬……今年
国庆假期，赤壁羊楼洞古镇在8天内迎
来超过85万人次游客，同比增长32%。

难以想象，眼前这座古韵与新风交
融的古镇，在十年前还深陷于古街古民
居“修与拆”“保与用”的两难困境，为

“修缮谁、谁来修、怎么修”而一筹莫展。
转机发生在2016年底，《咸宁市古

民居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市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上表
决通过，这是湖北省首部专门针对古民
居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也标志着我市以
法治力量守护城市文脉迈出关键一步。

自此，全市古民居保护与发展进
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新阶段。

古民居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凝聚着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生活智

慧与价值观念。保护好古民居，对延续

历史文脉、传承优秀文化、促进地方发展

意义重大。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我市发

现古民居 500余处，这些古民居主要建

于明、清及民国时期，其数量、规模与价

值在省内名列前茅，在全国亦具影响力，

此外还有大量未纳入全国文物普查口径

的古民居有待认定。

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不少珍贵的地貌景观、古居民及传统

生活形态逐渐被湮没。原住民外流、风

雨侵蚀、消防设施不足、拆旧建新等问

题，让这些“活化石”面临存续危机。

守护古民居，法治先行。在市人大

常委会的高度重视下，《咸宁市古民居保

护条例》被列入 2016 年立法计划。市

委、市政府先后组织召开各类座谈会、论

证会、协调会 70余次，广泛听取各级政

府部门、专家、基层社区等各方意见；同

时向国家及省级立法机构咨询，累计收

集整理意见建议 450余条，力求每一条

规定都“接地气、合民心”。

《条例》明确了古民居的身份界定

——将1911年前建成、具有文化价值的

建筑，以及后期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统

一纳入保护范围，并构建起“政府主导、

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责任体系，划出

“不准拆、不准卖、不准损”的刚性红线。

面对“修缮资金短缺”这一核心难

题，《条例》专设资金保障章节，明确通过

财政预算专项资金、修缮补助、金融机构

信贷支持等方式，让古民居保护从“纸上

蓝图”走向“真金白银”的实践。

立法的完成不是终点，而是古民居

“保下来”的起点。

2017年6月，《条例》正式实施，一场

全方位的“保护接力赛”在咸宁启动。

市文旅局组织《条例》图文巡展，通

过媒体公布85处古民居保护名录，累计

开展宣传超5000次，推动“保护古民居”

观念深入人心。2022 年的随机走访显

示，基层管护员和民居主人大多能清晰

说出“哪些不能动、怎么修合规”。

规划是保护的“指南针”。通山县编制

的多项保护规划于2023年获国家住建部、

省文旅厅批准，为全市古民居保护利用树立

了示范。今年3月，《咸宁市古民居保护总体

规划》正式出台，为全市不同层级、不同类型

的古民居保护利用提供了系统指引。

人才是持续的活水。咸宁每年培训

文保人员超过300人次，通过培育工匠、

激活非遗、激励村民参与，让保护工作

“有章可循、有人能干”。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也在于共

识。当法治基因融入文化血脉，保护古

民居逐渐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通山县

通过成立传统村落保护协会、古民居保

护理事会等组织，逐步构建起“政府主

导、村民自治、社会参与”的保护模式。

更令人鼓舞的是，民间力量正积极

投身古民居抢救性保护。咸安区双溪镇

黄伯敬村民自发集资 60余万元完成咸

宁市古民居黄伯敬老屋修缮工程。通山

县洪港镇三贤村村民自筹30余万元，对

县级革命文物“三贤屋”进行修缮；大畈

镇西泉村村民也自筹 20 余万元，启动

“仓下新屋”修缮工程。

■论证先行，把法规立起来 ■监督护航，让古民居活起来

■实施条例，将乡愁保下来

今年十一国庆节，赤壁羊楼洞古街人流如织。

嘉鱼古民居 金声故居


